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3 學年度劍道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 依    據：教育部 113 年 4月 2 日臺教授體部字第 1130013559 號函核定年度計畫辦理。 

二、 宗    旨：為加強全國大專院校體育活動、提倡優良運動風氣、提升劍道文武合一、禮儀

教育精神及劍道運動技術水準、並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增進校際感情交流，特

舉辦本錦標賽。 
三、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五、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劍道委員會、大葉大學觀光餐旅學院、大葉大學觀 

光休閒學系。 

六、 協辦單位：大葉大學公關事務暨校友服務處、大葉大學體育室、彰化縣體育會劍道委員會。 

七、 比賽日期：113 年 11 月 23、24 日（星期六、日）。 
八、 比賽地點：大葉大學體育館（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 168 號）。 
九、 參加單位：凡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大專體總)會員學校均可以學校為單位

報名參加比賽(新合併學校在三年內得以原校區名義報名參賽)每單位在同一組

（公開組、一般組）以參加一隊為限，參與學生不可以重複報名及跨組比賽。 

十、 參加資格： 

（一） 參加運動員以各校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所有在學學生（教育部頒佈之正式學制者，

選讀生、先修生、補習生、僑生專修班及各種短期訓練班學生不得參加）。軍、警院

校學生以正期班及專科部為限，空中大學運動員必須是 113 學年度正式註冊選課之學

生使得參賽（需檢附參賽運動員第一學期註冊繳費證明及選課單影本）。 

（二） 身體狀況：身體健康及性別，由參加各校自行指定醫院檢查及性別認定，可以參加劇 烈

運動者，始能報名參加。  

（三） 凡經教育部同意備查判處停止比賽權之運動員及相關職隊員，至正式比賽前 1 日(中華

民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尚未恢復其權利者，不得下場比賽。 

（四） 運動績優生參賽規定：依據大專體總 107.07.24 第九屆第一次技術暨管理委員會決議

修正通過適用對象為： 

1. 曾具體育運動相關系所學籍之學生。 

2. 依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規定入學大專校院及專科學校五年制

(以下簡稱五專)之學生，含甄審、甄試、單獨招生、轉學(插班)考試加分等(經轉學插

班考試者，如原參賽組別為一般組或乙組者不在此限)。 

3. 入學管道採計運動專長術科檢定或術科測驗(非基本體能)或運動成績之學生。 

4. 具有社會甲組或職業運動員資格。 

5. 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時期入選各競賽種類之國家代表隊運動員，唯身心障礙比賽之國

家代表隊，不涉及本要點本條第一款第一至四目者，得參加一般組。 

6. 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時期參加國際運動總會、國際單項運動總會舉辦之錦標賽、認可

之國際比賽，或列有國際單項運動總會之國際排名，須參加公開組。 

7. 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時期獲得全國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

聯賽最優級組或本部(教育部)升學輔導指定盃賽最優級組個人賽及團體賽前八名運動

員，須參加公開組。 

8. 本條本款第一目「大專校院體育運動相關系所」係指下列系所： 

編號 單位（學系）名稱 編號 單位（學系）名稱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運動 

競技學系(含碩士班) 
1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學系(含碩士

班)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

班) 
11 國立臺南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3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

班) 
1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

班) 



4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暨研究所 
13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運動競技學士學位學程 

5 國立屏東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4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含

碩士班) 

6 

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系、陸上運動

學系、水上運動學系、球類運動學

系、技擊運動學系、競技運動訓練研

究所 

15 輔仁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6 長榮大學運動競技學系(所) 

7 

國立體育大學--陸上運動技術學 

系、球類運動技術學系、技擊運動技

術學系、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 

17 
中國文化大學體育學系(含運動教 練

碩士班)、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8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學系

(含碩士班)、競技運動學系(含碩士 

班)、技擊運動學系、球類運動學系 

18 國立中正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9 國立清華大學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9 國立高雄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9. 本會所屬各會員學校現就讀於研究所之學生，若就讀大專校院時曾具備上述第一款至第

八款資格者，須報名參加公開組。 

註：上述第五目之國家(地區)係依據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簡稱國際奧委會；英文：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所註冊之國家 (地區) 為規範。 

（五） 設有體育運動相關系所之學校可混合非體育運動相關系所之學生參加公開組。 

（六） 選手每人限參加一組比賽(公開組、一般組擇一)。 

（七） 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時期獲得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
中等學校運動聯賽最優級組及教育部升學輔導指定盃賽最優級組前八名運動員，應參加
公開組。 

（八） 就讀大專校院以上時期參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獲最優級組前八名應參加公開組，
如參加教育部升學輔導指定盃賽得參加一般組。 
 

十一、 比賽項目：團體得分、賽團體過關賽、個人賽三項目。 

（一） 團體得分賽： 

1. 公開女生組 

2. 公開男生組 

3. 一般女生組 

4. 一般男生組 

（二） 團體過關賽： 

1. 公開女生組 

2. 公開男生組 

3. 一般女生組 

4. 一般男生組 

（三） 個人賽： 

1、 女生段外組 

2、 女生初段組 

3、 女生二段以上組 

4、 男生段外組 

5、 男生初二段組 

6、 男生三段以上組 

 

十二、 比賽分組及規範： 



（一） 比賽分組： 

大專組：團體得分賽及團體過關賽均分為公開組、一般組二組比賽；公開組及一般組

均分設女生組及男生組比賽；個人賽只分設女生組、男生組。 

（二） 比賽限制： 

1. 團體賽部分：   

（1） 公開女生組：凡符合第十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七款參賽資格之各參加單位女

子運動員皆可參加本組；不論在報名專長的運動項目與否，一律參加本組，一

般組選手可越級報名公開組。 

（2） 公開男生組：凡符合第十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七款參賽資格之各參加單位男

子運動員皆可參加本組；不論在報名專長的運動項目與否，一律參加本組，一

般組選手可越級報名公開組。 

（3） 一般女生組：凡符合第十條第一款至第三款參賽資格及未受第四款及第八款限

制(非運動績優生)之各參加單位女子運動員才可參加本組。 

（4） 一般男生組：凡符合第十條第一款至第三款參賽資格及未受第四款及第八款限

制(非運動績優生)之各參加單位男子運動員才可參加本組。 

2. 個人賽： 

（1） 女生組：凡符合第十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參賽資格及第十一條第三款各目段位分

級之各參加單位女子運動員皆可參加。 

（2） 男生組：凡符合第十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參賽資格及第十一條第三款各目段位分

級之各參加單位男生運動員皆可參加。 

十三、 報名辦法： 

（一）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民國 113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五時止，採通訊報名逾

期不予受理(以郵戳為憑)。報名表正本併同選手在學證明及競賽代辦費於相同時間前

以限時掛號郵寄。 

（二） 113 學年度起，凡報名本賽事各級組之運動員，必須於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

會 線 上 測 驗 平 台 取 得 通 過 證 書 方 可 報 名 

(https://www.antidoping.org.tw/e-learning/)。 

（三） 報名地點：大葉大學。 

 地    址：515006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 168 號。 

 電    話：04-851-1888＃1026 

 傳    真：04-851-1666 

 E-mail  ：d1333011@cloud.dyu.edu.tw 

（三） 報名方式： 請依附件報名表或請至 https://tlr.dyu.edu.tw//大葉大學網頁下載報名

表電子檔。 

1. 報名表繕打 (請用標楷體 12pt) 輸入資料後列印紙本，加蓋校印或學校系所或體育

室或相關權責單位戳章掃描成電子影像檔併同已繕打報名表 word 檔 E-Mail 至

d1333011@cloud.dyu.edu.tw 信箱。 

2. 報名表紙本併同附上選手在學證明 (113 年 9 月 1 日以後學校出具之在學證明)，及

通過運動禁藥測驗證明檔案(需 80 分以上)、個人投保證明資料。 
3. 競賽代辦費(以郵局匯票抬頭，請書寫「大葉大學；統編：05988413」)以限時掛號

寄達郵遞區號 515006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 168 號，大葉大學洪文仲老師收，信封

請標註「大專劍道錦標賽報名表」。 

4. 報名資料內容缺件或未按規定時間及方式完成報名手續者，視同未報名成功。 

 [備註]：紙本及電子檔報名表皆完成名程序後，如一週內未收到 E-mail 確認函

者，請主動以電話大葉大學 洪文仲、古凱全老師 （04-851-1888＃1026 確認收

訖與否)。 

（四） 競賽代辦費： 

1. 團體賽部分：  

（一） 甲組團體賽每隊(含得分賽和過關賽)繳交新台幣 3,300 元整。 

（二） 乙組團體賽每隊(含得分賽和過關賽)繳交新台幣 3,300 元整。 

https://www.antidoping.org.tw/e-learning/


（三） 個人賽每人新台幣 500 元整。 

2. 競賽代辦費一律以郵局匯票方式繳交；受款人抬頭請書寫「大葉大學」。 

（五） 保險費： 

1. 凡報名參賽之職隊員保險均由所屬學校自行投保，無證明者不得參賽。 

2. 大會工作人員及裁判，由大會統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六）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報名職隊員註冊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僅供於中華民國大專院

校體育總會劍道委員會彙編秩序冊、成績紀錄及報告書使用，不另作為其他用途。 

十四、 競賽辦法 

（一） 競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劍道協會公布之最新比賽規則，FIK 最新新型冠狀病毒傳染病

平息之前的暫定比賽法： 

1. 意圖拖延時間或以防禦姿態接近對手（規避勝負) 等行為應被視為違反條例第一條的

犯規行為。 

2. 在攻擊、防禦或打擊期間發生近距離接觸，選手在接觸時，積極的實施出適當的攻擊

技（可以發出聲音)，如果雙方都無法做出適當的攻擊技，形成交鍔競爭，雙方就必須

積極的分開，不是等待裁判來宣告分開。 

3. 交鍔競爭的時間為一呼吸（約 3-5 秒)。 

4. 相互分開的途中，雙方均不得施展攻擊。一方分開另一方不可以進逼接近，或撞擊、

推擠來分開。也不可以用竹劍敲擊、纏繞、壓住對方竹劍、逆交鍔來實施分開。（裁

判要判斷出做出違反規則的是哪一方，通過合議來處理)  

5. 比賽者相互分開要退至雙方竹劍劍尖無法接觸的位置。 

6. 相互分開不可放下、打開竹劍。 

7. 在交鍔競爭狀態下分開，雙方不可不同步，而且慢慢的小步分開。要在交鍔時，利用

雙方推擠的一瞬間，竹劍相交一口氣大步的退開。 

8. 使用口罩要遮住鼻子和嘴巴。使用塑膠透明護罩必須要遮住嘴巴。眼睛可自行決定要

不要遮住。 

（二） 竹劍：劍之長短、重量，以中華民國劍道協會之規定為準，如違規定使用，該隊該場

比賽以失敗論。 

1. 大專組：劍長 120 公分以內，男子重量 510 公克以上，女子重量 440 公克以上。持二

刀者，長刀劍長 114 公分以內，男子重量 440 公克以上，女子重量 400 公克以上；

短刀劍長 62 公分以內，男子重量 280-300 公克以內，女子重量 250-280 公克以內。 

（三） 團體得分賽： 

1. 比賽辦法： 

（1） 各組報名僅一隊時，不舉行比賽；各組報名兩隊，採三戰兩勝制；各組報名五

隊以 下(含五隊)，採單循環賽制；各組報名六隊以上，由大會競賽組視隊數

狀況排定賽制。 

（2） 由大會競賽組視隊數狀況排定賽制不得異議。 

2. 公開組團體賽每隊報名選手至多五名，不得少於二名。 

3. 一般組團體賽每隊報名選手至多五名，不得少於二名。 

4. 公開組團體賽每場出賽人數三人，若未達二人時以棄權論。每場賽前提出出賽名

單 (得隨場變更)，未報名選手不得出賽。 

5. 一般組團體賽每場出賽人數三人，若未達二人時以棄權論。每場賽前提出出賽名

單 (得隨場變更)，未報名選手不得出賽。 

6. 勝負：計時公開組 (三分鐘)、一般組 (三分鐘) ，勝負三次賽，勝者數多者為勝。

每隊勝負人數相等時，以勝負支數判定之；倘若又相等時，則以派代表按不計時

勝負一次賽方式決定之。 

7. 循環賽時，如兩隊勝 (負) 場數積分相同時，以該兩隊循環全賽程之勝者數多者

為勝，仍相等時，以負者數少者為勝；如三隊以上相等時，先以該循環全賽程之

勝 (負) 人數判定之；仍相等時，以該全賽程之得分 (支) 數之多者為勝 (惟代

表戰之勝負人數及得分數不列入計算)；又相等時，則以派代表作不計時勝負一次

賽方式，直至分勝負為止。 



（四） 團體過關賽： 

1. 比賽辦法： 

（1） 各組報名僅一隊時，不舉行比賽；各組報名兩隊，採三戰兩勝制；各組報名五

隊以 下(含五隊)，採單循環賽制；各組報名六隊以上，由大會競賽組視隊數

狀況排定賽制。 

（2） 由大會競賽組，視隊數狀況排定賽制不得異議。 

2. 公開組團體賽每隊報名選手至多五名，出賽不得少於二名。 

3. 一般組團體賽每隊報名選手至多五名，出賽不得少於二名。 

4. 公開組團體賽每場出賽人數三人，若未達二人時以棄權論。每場賽前提出出賽名

單 (得隨場變更)，未報名選手不得出賽。 

5. 一般組團體賽每場出賽人數三人，若未達二人時以棄權論。每場賽前提出出賽名

單 (得隨場變更)，未 報名選手不得出賽。 

6. 勝負：計時 (三分鐘) 勝負一次賽，勝者繼續，敗者淘汰，比賽時間內不分勝負

則以平手論雙方皆淘汰，惟與任一方主將對戰於比賽時間內不分勝負時，則以不

計時方式，直至分出勝負方得結束比賽，未賽完選手之隊為勝隊。 

7. 循環賽時，如兩隊勝 (負) 場數積分相同時，以該兩隊之勝者為勝；如三隊以上

積分相等時，以未完賽選手之多者為勝；若仍無法決定勝負時，則由該隊主將出

賽作不計時勝負一次賽方式，直至分勝負為止。 

（五） 個人賽：採得分制，計時 (男生組三分鐘、女生組三分鐘) 勝負三次賽，時間到平手

時，則以不計時勝負一次賽決定之。 

十五、 比賽抽籤：會議日期、地點如下，不另行通知。(各領隊或教練請準時參加) 

（一） 日期及地點： 

1. 抽籤日期：訂於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01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整舉行。 

2. 抽籤地點：假彰化大葉大學 A218 室舉行。 

（二） 抽籤會議逾時未到者，由承辦單位代抽，不得異議。 

（三） 抽籤完成後，立即繕印秩序冊，各隊不得更換名單。 

十六、 技術會議：會議日期、地點如下，不另行通知。(各領隊或教練請準時參加) 

（一） 日期及地點：訂於民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整，在大葉大學體育館會

議室舉行。 

（二） 技術會議請各隊派人準時參加，未參加技術會議之隊伍，對會議所作之決議均不得異

議，如非領隊、教練本人或持有授權代理委託書之代表，則不得提出各相關問題之異

議；在會議中，各隊只限一人有發言權與表決權。 

（三） 對各隊運動員參賽資格發現疑問時，可在會議中提出，交由承辦單位處理後公佈實施。 

（四） 技術會議無權作有違「競賽規程」之決議。 

十七、 競賽規定事項： 

（一） 開幕典禮暨開賽儀式：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六)  上午 9 時 00 分，

於彰化大葉大學體育館舉行，選手著劍道標準裝備（劍道衣、胴、垂及名袋），並請

依工作人員指示路線進場整隊。 

（二） 閉幕典禮：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24 日(星期日) 17 時 30 分(典禮時間依當天實

際賽程完畢為準)，於大葉大學體育館舉行，選手著劍道標準裝備（劍道衣、胴、垂

及名袋），並請依工作人員指示路線進場整隊。  

（三） 選手應準時到場比賽並於賽前 30 分鐘向大會提出比賽名單，未出場比賽者，請勿在

賽場周圍走動，請依比賽時間提前 10 分鐘進場準備。 

（四） 選手每一場比賽賽前都必須攜帶本學期註冊之學生證或在學證明以供查驗，未能出具

學生證或在學證明者不准出賽；若學生證無法顯示在學註冊章，應檢附足以證明選手

在學之文件以備查驗。 

（五） 選手應遵守規則，服從裁判，否則停止其繼績比賽之權利。 

（六） 未報名之選手均不得參加比賽。 

（七） 冒名頂替經查證屬實者，取消該隊全部比賽資格並報請有關單位議處。 

（八） 比賽使用之「紅、白」帶，請各報名隊伍自行準備，大會不提供。 



十八、 獎勵：依據大專體總 107 年 7 月 24 日第九屆第一次技術暨管理委員會決議修正通過之

錦標賽獎勵規定給予獎勵。 

（一） 錄取優勝原則如下： 

1.二隊(人)或三隊(人)，各錄取一名。 

2.四隊(人)，錄取二名。 

3.五隊(人)，錄取三名。 

4.六隊(人)，錄取四名。 

5.七隊(人)，錄取五名。 

6.八隊(人)，錄取六名。 

7.九隊(人)，錄取七名。 

8.十隊(人)以上，錄取八名。 

（二） 團體獎：各組優勝第一名頒發優勝錦旗一面（該校保持一年，第二年帶回大會）獎盃

乙座、大專體育總會獎狀乙紙，二、三名隊伍頒發獎牌乙面、大專體育總會獎狀乙紙，

四~八名頒發大專體育總會獎狀乙紙，以資鼓勵 (獎狀繕寫名單為出賽名單為主)。 

（三） 個人賽：各組優勝頒發獎盃乙座、大專體育總會獎狀乙紙，二～三名頒發獎牌乙面、

大專體總獎狀乙紙，四～八名頒發 大專體育總會獎狀乙紙，以資鼓勵。 

十九、 申訴： 

（一） 凡規則有明文規定或類似明白之決定者，均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不得提出異議；比

賽中發生非規則或本規程中無明文之規定問題，則由審判委員會決定之，其判決即為

終決。 

（二） 選手的參賽資格申訴，應於比賽開始前提出，其他申訴均應在該比賽後一小時內提

出，否則不予接受。 

（三） 所有有關技術性判定問題之申訴，一律不予受理，比賽進行中有不服裁判之判決時，

得由其領隊或教練向大會提出申訴，但比賽仍須繼續進行，不得停止，否則以棄權論。 

（四） 申訴書由領隊或(總)教練簽名蓋章後，向大會提出，並繳交保證金新臺幣伍仟元整，

申訴成立時保證金退還，否則予以沒收充作大會經費。 

（五） 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二十、 罰則： 

（一） 各隊選手資格及參加組別，必須詳讀競賽規程之事項，各隊如有不符規定資格之選手

出賽時，一經查覺即停止該隊繼續比賽，所有賽完之成績不予計算，並取消該單位所

獲得之成績名次並繳回所領之獎品，承辦單位另函請主管單位議處；若涉及偽造學籍

及在學證明者，則函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 

（二） 比賽期間如有選手互毆，侮辱或毆打裁判情事發生時，按規定停止該選手出賽外，並

報請有關單位議處及追究刑事責任。 

（三） 選手的身份證明不符事實時，法律責任應由所屬學校主管負責。 

（四） 有關選手之資格申訴，經當場檢查照相存證後由大會審判委員會處理，必要時由承辦

單位函請大專體育總會轉呈教育部查詢處理。 

（五） 違反上述(一)、(二)、(三)所列情形者，將分別函告所屬學校及主辦單位議處，並停

止該單位參加大專體總所舉辦之各項比賽一年。 

二十一、 保險： 

（一） 各隊職隊員比賽期間，請參賽單位自行投保，無證明者不得參賽 (大會得查證保險資

料，如無證明者不得參賽)。 

（二） 大會工作人員及裁判，由大會統一投保；比賽期間，比賽場地由主(承)辦單位辦理公

共意外責任險。 

二十二、 性騷擾申訴管道：  

電話：04-851-1888 分機 1700 

電子信箱：pa1700@mail.dyu.edu.tw 

二十三、 運動禁藥管制：  

（一） 參賽運動員有接受運動禁藥檢測之義務，拒絕接受檢測或經檢測證 實違規用藥者，

除依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相關規定處理外，取消其參賽 成績及所得之獎勵。 

（二） 有關運動禁藥檢測規範及罰則均依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四、 附則： 

（一） 各參加單位一切費用自理，大會不提供餐點、住宿、交通，另安全亦應自行負責。  

（二） 比賽中因場地燈光電力因素或不可抗拒因素而暫停比賽，應由該場裁判 會同臨場技

術委員、競賽組人員及兩隊總教練或教練共同檢視研商暫停時間，如比賽因偶發事件

停止並再繼續時，其停止前之比賽時間及記錄 仍然有效；若短期無法恢復比賽而決

定終止比賽時，該場比賽重賽，並 由大會競賽組逕行通知相關隊伍更改日期補賽或

停賽。 

（三） 本規程經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審核並報教育部體育署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二十五、 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最新防疫措施或賽程異動公告，將隨時於大葉大學體育室最新消息上網公告。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3 學年度劍道錦標賽報名表（團體） 

 

校名：  校長：  

組別： ☐公開女生組    ☐公開男生組    ☐一般女生組    ☐一般男生組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編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段位 得分賽 過關賽 備註 

範例 黃小胖 A123456789 88.08.18 初 V V  

01        

02        

03        

04        

05        

06        

07        

(每張團體報名表限填一隊，若報名兩隊以上者請自行影印分開填寫) 

聯絡人  學校電話  聯絡電話（手機）  

傳真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校印或 

學校系所或體育室或相關權責單位

戳章 

備註：  
1. 團體賽競賽代辦費每隊 3,300 元整(含得分賽及過關賽)，只參加單項賽制仍須繳交全額費用。 

2. 參加資格及組別、人數請依競賽規程說明辦理，報名表各項資料請詳細填寫繕打，列印紙本加蓋學校印或學校系所

或體育室或相關權責單位戳章，連同在學證明、通過運動禁藥測驗證明、競賽代辦費匯票一併掛號寄送(報名至 113

年 10月 25 日星期五，17 時截止，以郵戳為憑)。 

3. 寄送報名表時請務必連同競賽代辦費匯票一併寄送，如未寄送匯票之單位不予受理。 

4.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報名職隊員註冊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劍道委員會及大葉大學僅

供於彙編秩序冊、成績紀錄及報告書使用，不另作為其他用途。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3 學年度劍道錦標賽報名表（個人） 

 
校名：  校長：  

領隊：  教練：  管理：  隊長：  

 

 

 

 

編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段

位 

女 

生 

段 

外 

組 

女 

生 

初 

段 

組 

女 

生 

二 

段

組 

以

上 

男 

生 

段 

外 

組 

男 

生 

初 

、 

二 

段 

組 

 

男 

生 

三 

段 

組 

以 

上 

 

範例 黃小胖 A123456789 88.08.18 貳     V  

01           

02           

03           

04           

05           

06           

07           

 
聯絡人  學校電話  聯絡電話（手機）  

傳真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校印或 

學校系所或體育室或相關權責單位

戳章 

 
備註：  

1.個人賽每人限報名一項，競賽代辦費每人新台幣伍佰元整。 

2.參加資格及組別、人數請依競賽規程說明辦理，報名表各項資料請詳細填寫繕打，列印紙本加蓋校校印或學校系所或

體育室或相關權責單位戳章，連同在學證明、通過運動禁藥測驗證明、競賽代辦費匯票一併掛號寄送(報名至 113 年 10

月 25日星期五，17 時截止，以郵戳為憑)。 

3.寄送報名表時請務必連同競賽代辦費匯票一併寄送，如未寄送匯票之單位不予受理。 

4.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報名職隊員註冊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劍道委員會及大葉大學僅供

於彙編秩序冊、成績紀錄及報告書使用，不另作為其他用途。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3 學年度劍道錦標賽 
運動員通過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線上學習平台之證明粘貼表格 

學校名稱：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影本証明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影本証明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影本証明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影本証明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影本証明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影本証明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影本証明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影本証明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影本証明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影本証明 

備註：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加印使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劍道

委員會及大葉大學僅供於彙編秩序冊、成績紀錄及報告書使用，不另作為其他用途。 

 


